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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6.1 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 46  号）的

规定， 本公司（联合体） 参加（单位名称）隆林各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项目名称）新州镇弄桑村坝白屯

黑猪养殖项目（设备采购）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 。相关企业 （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 猪舍电梯（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济南泰钢液压机械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 人，营业收入为 86.324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1.872   万元， 属于 微

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 30T 料塔及料线（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

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3. 装卸猪升降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济南泰钢液压

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 人，营业收入为 86.324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1.872  万元， 属

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4. 安防监控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承德桥水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110.289693万元， 资产总额为40.276835万元， 属

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5. 地磅（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广西托力多称重仪器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19人，营业收入为112.61万元， 资产总额为32.345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中

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6. 发酵搅拌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

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7. 高压冲洗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

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8. 水帘配套水箱（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

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9. 加药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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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备用柴油发电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潍坊市卓发

动力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15.48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81.564  万

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1. 洗消烘干设备（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飞康智

能电器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221.752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3.159  万

元， 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2. 水过滤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天津长河机械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

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3. 水消毒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定州市格润环保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79.124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3.874   

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4. 2000 型滚筒微滤干湿分离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

为天津长河机械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0   人，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 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 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电子签章)：承德桥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25年11月30日 

 

注： 

（1）标的名称按照第二章采购需求一览表中的货物名称填写，所属行业标明“/”的，无需在上表填写。 

（2） 如供应商为联合体或分包的， 声明函中“项目名称 ”应填写联合体中小微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

小微企业具体分包内容。 

（3） 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参照国务院批准

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如实判断。 

（4）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从业人员 ”定义的答复， 《民法典》 、《公司法》等法律规定， 分公司不

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企业划型时， 应将分公司的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

指标数据纳入合并计算。 

（5） 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从业人员数是指本单位工作， 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

劳动报酬的人员数， 是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 

（6） 本声明函由供应商填写， 供应商应按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

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 号以及《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银发〔2015 〕309 号） ） 判断是否为

中小企业。 

（7） 供应商对《中小企业声明函》 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则需承担不利后果 。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

政策的，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成交结果时， 同时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 接受社会监督。 

（8） 上述企业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或控股股东为大企业或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 不得享受价格扣

除优惠政策 。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 不得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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